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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外汇办事流程

 

为筹建企业需
汇入前期费用 

前期费用基本
信息登记 

1. 书面申请，并附《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
申请表》（一）；

2. 企业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名称自主申报相关系统
申报并下载打印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
（因各省系统略有差异，本材料以实际名称为准），
按规定无需提交的除外；

3.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拟汇入筹备
资金的，还需提供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筹备批准文件
或其他证明材料。

 

 

 

外资企业基本
信息登记 

企业新设或外资
并购境内企业 

1. 书面申请，并附《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
申请表》（一）；

2. 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3. 外国投资者以其境内合法所得在境内投资新设/并购

外商投资企业的，还应提交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税务
凭证（如《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
企业按规定无需提交的除外）。企业税务备案采用电子
化方式的，可由银行在网上核验相关电子化税务凭证；

4.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企业还需提供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

 
 

 

外资企业基本
信息变更登记 

发生增资、
减资、股权转让、

注册地变更或
其他登记事项

变更  

1. 书面申请，并附《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
申请表》（一）和业务登记凭证；

2.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按规定无需换发营业执照的除外；
3. 外国投资者以其境内合法所得在境内投资对外商投资

企业增资的，还应提交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税务凭证
（如《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企业按
规定无需提交的除外）。企业税务备案采用电子化方式
的，可由银行在网上核验相关电子化税务凭证；

4.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企业还需提供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

 

 

 
 

 
 

外资企业基本
信息注销登记 

外资企业注销或
转为非外资企业 

1. 书面申请，并附《业务登记凭证》；
2. 《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申请表》（一）；
3. 尚未完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司注销登记的，提交依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清算公告并提供已将
企业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以及不存在股权（投资收益）
被冻结、出质或抵押等情形的承诺书，或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公告（证明文件）或人民法院
判决公司解散的有关证明文件；已完成公司登记注销的，
提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4. 注销税务登记证明，无需办理的除外；
5.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因吸收合并办理

注销的或无清算所得的无需提供），或经人民法院裁决
的清算结果。

 
 

 
 

 

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  


